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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

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新聞資料  
 

 

 

破獲11處詐欺話務轉接機房設備 成功防堵每月5萬通詐騙電話落地 

一、偵辦單位：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、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、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、臺

灣雲林地方檢察署、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、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、刑事

警察局電信偵查大隊、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、臺南市政府警察局

刑事警察大隊(科偵隊)、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苓雅分局、新竹市警察局第

二分局、雲林縣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(偵二隊)。 

二、查獲時間：113 年 6 月 13 日、8月 15 日、9 月 6 日、9 月 30 日、10 月 4

日、11 月 4 日、11 月 20 日、12 月 19 日、12 月 22 日。 

三、查獲地點：新北市(1 處)、新竹市(2 處)、臺中市(2 處)、彰化縣(1 處)、

雲林縣(2 處)、高雄市(3 處)等地區。 

四、查獲犯嫌：楊○○(男，88 年次)、劉○○(男，90 年次)、黃○○(男，89

年次)、吳○○(男，94 年次)、張○○(男，76 年次)、徐○○

(男，85 年次)、劉○○(男，90 年次)、郭○○(男，88 年次)、

王○○(男，84 年次)、褚○○(男，79 年次)、沈○○(男，83

年次)等 11 人。 

五、查獲贓證物：DMT 數位行動節費設備 14 臺、卡池 2 臺及貓池 2 臺、國內

行動門號 SIM 卡 929 張、現金新臺幣 350 萬餘元、工作手

機及行動門號申請書等贓證物。 

六、案情摘要：  

(一)刑事警察局電信偵查大隊打詐情資研析小組分析國內詐騙電

話路由，發現自 113 年國內電信業者配合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

全面推動國際電話語音警示後，假冒檢警、銀行行員、電商客

服或親友等手法詐騙國人之各類境外電信詐欺機房，由原本竄

改「886」、「02」或「09」等開頭電話號碼發話，逐步轉向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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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國內 DMT 話務轉接落地，並搭配卡池設備插用國內行動門號

SIM 卡實施詐騙，企圖繞過國際電話語音警示機制，使得近期

國內 DMT 詐欺話務轉接機房數量有增加趨勢。 

(二)刑事警察局遂與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及國內行動通訊業者建

立合作機制，針對出現大量詐騙話務地點，報請所轄地方檢察

署指揮電信偵查大隊第一隊(駐地：臺北)、第二隊(駐地：臺

中)、第三隊(駐地：高雄)，並統合各地方警察局成立專案小

組偵辦，於 113 年 6 月至 12 月在新北市、新竹市、臺中市、

彰化縣、雲林縣、高雄市等地區查獲 11 處 DMT 話務轉接機房

與洗錢水房，共拘捕犯嫌 11 人，扣得 DMT 設備 14 臺、卡池 2

臺、收發簡訊用貓池2臺等相關設備及國內行動門號SIM卡929

張，經追查 DMT 等設備都是詐團向大陸某科技廠商購買，再透

過兩岸集運或快遞方式由大陸廠商直接出貨給在臺成員，並由

技術人員遠端協助設置；統計前述話務轉接機房每月通話量可

達 3,000 至 8,000 筆(每處 DMT 設備數 1-3 臺不等)，如以平均

月通話量 5,000 筆計算，所查扣 11 處機房設備已可減少每月 5

萬餘通詐騙電話落地。 

(三)偵辦期間發現新竹地區詐欺集團成員為避免遭到查緝，以車載

DMT 設備「不定時、不定點」移動建立行動機房，113 年 6 月

先由劉嫌以短期租賃車輛犯案，7 月起黃嫌接手更換車輛犯案

時，專案小組已鎖定涉案車輛，但 7 月 31 日夜間黃嫌從新竹

市區某停車場駛出不到 100 公尺，就因不明原因撞斷南大路旁

消防栓，整起車禍事故還被民眾貼上臉書社團，後黃嫌因車輛

損毀嚴重，便找來吳嫌將設備移轉，一度使得原本查緝行動受

阻，在確認新的涉案車輛後，劉嫌等 3 人在 8 月 15 日即遭專

案小組查獲，全案已由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。 

(四)為避免詐騙案件發生、維護民眾財產安全，刑事警察局將偕同

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持續推動深化與電信業者合作，研析電信

詐欺集團犯罪情資，加強查緝國內各類詐欺機房及話務轉接據

點；另提醒民眾如接獲顯示國內行動門號之不明來電，仍須提

高警覺小心求證，有任何問題請立即撥打 165 反詐騙諮詢專線

洽詢。 


